
广 东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粤市监办发〔2024〕557号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
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市场监管局，各能力验证项目承办单位、各有关检

验检测机构：

为加强我省取得省级资质认定（CMA）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管，

推进粤港澳检验检测领域交流合作，促进检验检测能力提升，按

照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

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要求，现将

2024年度广东省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

2024年度广东省能力验证活动分为 A、B两类项目，A类能

力验证项目主要验证机构能力有效维持情况，考核机构通过资质

认定项目的实际检测能力；B类能力验证项目主要帮助机构强化

技术能力和服务水平，促进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。

（一）A类能力验证项目。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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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 2个：酱腌菜中亚硝酸盐的测定和黄

豆粉中钙的测定。

电线电缆领域能力验证项目 2个：绝缘平均厚度和导体电阻

的测试。

电动汽车充电桩领域能力验证项目 1个：电动汽车充电桩效

率的测定。

（二）B类能力验证项目。主要包括：

建材领域能力验证项目 1个：混凝土用砂中氯离子含量的测

定。

能源领域能力验证项目 2个：煤炭中的碳含量、发热量的测

定。

环境领域能力验证项目 1个：水中重金属的检测。

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 2个：饮料中山梨酸、苯甲酸含量的

测定。

二、参加对象

（一）A 类能力验证项目为必报项目。截至 2024 年 4 月 1

日，获得省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本

次能力验证相关项目检测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均须参加；我省其

他具备本次能力验证相关项目检测能力的检验检测机构自愿参

加；具备本次能力验证相关项目检测能力的港澳检验检测机构和

企业实验室受邀参加。

（二）B类能力验证项目为选报项目。鼓励机构和企业实验

室自愿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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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组织与实施

（一）A类能力验证项目承办单位。省局组织实施，确定能

力验证项目、制定工作方案（见附件），汇总公布和处理结果；

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为食品领域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，广

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为电线电缆领域能力验证项目承担

单位，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为电动汽车充电桩领域能力验证项

目承担单位。

（二）B类能力验证项目承办单位。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会

同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、中国检验认证集

团广东有限公司、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、广

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B类能力验证项目活动费用由承办单位解决，承办单

位可向参加机构及企业实验室收取样品成本费用和必要的组织

费用

四、时间安排

2024年 4月—11月。

五、能力验证费用

（一）A类能力验证项目活动费用由省市场监管局从预算经

费中拨付项目承办单位，参加机构及企业实验室不需缴纳费用。

。

六、实施要求

（一）请各市局将本《通知》转发给辖区内的相关检验检测

机构，组织其按要求参加。应参加 A类能力验证项目而因故不能

报名参加的检验检测机构，须向相关项目承担单位提交书面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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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并向属地市局报备相关情况。

（二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应高度重视，配备足够资

源，保证能力验证项目及时、科学、有效实施，于 5月 1日前上

报参加机构名单、未按要求参加机构名单，于 11月 30日前完成

能力验证项目总结验收及报告编写等工作。

（三）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及企业实验室应当按照

项目承担单位的要求参加能力验证活动，真实、客观、及时报送

检验检测结果。

七、结果处理和利用

（一）A类能力验证项目参加者

1．广东省机构

（1）省局将汇总并公布本次能力验证结果。

（2）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检验检测机构，依据《检验检测

机构能力验证管理办法》，2年内可简化其相关项目的资质认定技

术评审内容。

（3）能力验证初测结果可疑、不满意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应

进行整改并向相应项目承担单位提交整改报告，同时向项目承担

单位申请补测，整改结果和补测结果由项目承担单位上报省局。

补测结果仍不满意者判为本次能力验证最终结果不合格，应实施

整改，并自行暂停出具本次不合格检验检测项目加盖 CMA标志

的检验检测报告，直至其向省局提交整改和验证材料，并经确认

通过后方可恢复相关检验检测活动。对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

不符合发证条件的，可依据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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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〉办法》依法撤销相应的计量认证项目；对整改期间或者整改

后技术能力仍不能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，并擅自向社会出具

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的，将按照《检验检测机构

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进

行处理。

（4）对未按照本《通知》要求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

构，限其一个月内改正，逾期未改正或改正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

将按照检验检测机构分类监管相关规则，将其纳入重点监管对象

加大监管频次和力度。

2．港澳机构

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检验检测机构，由省局汇总通报，并鼓

励其他政府部门、社会组织及其他方选择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检

验检测机构提供技术服务。

3．企业实验室

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，由省局汇总通报；能力验证结果不满

意的，省局将组织技术专家进行指导。

（二）B类能力验证项目参加者

B类能力验证项目旨在帮扶机构及企业实验室查找其检测数

据存在的风险。承办机构对结果满意的颁发证书，省局对于结果

不满意的机构不予处罚，结果在承办单位网站公示，并组织相关

专家对其进行指导，帮助提升技术能力。同时，对于积极参加 B

类能力验证项目的机构，省局专项监督检查现场活动中不再对相

关项目进行重复检查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将主动积极参加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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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证，以及能力验证结果作为对检验检测机构分类监督管理的参

考依据。

八、联系方式及其他

（一）报名方式

本次能力验证使用的报名表等相关资料可根据验证项目分

别 登 陆 广 州 质 量 监 督 检 测 研 究 院 网 站

（http://www.qmark.com.cn/）、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

（ http://www.gqi.org.cn ）、 威 凯 能 力 验 证 业 务 管 理 系 统

（ http://pt.cvc.org.cn ）、 广 东 省 认 证 认 可 协 会 网 站

（http://www.gdcaa.com）。

（二）联系方式

1．省市场监管局认监处联系人：陈栩强

联系电话：020-38835986

邮箱：gdsjj_rjc@gd.gov.cn

2．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联系人：刘工

联系电话：020-83183827

邮箱：gdsjj_rjc@gd.gov.cn

3．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联系人：刘工、叶工

联系电话：020-35671532、020-35671530

邮箱：gdsjj_rjc@gd.gov.cn

4．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联系人：薄磊、陈宇军

联系电话：020-31705104、020-32369663

邮箱：gdsjj_rjc@gd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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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B类能力验证项目联系人：梁婷婷、郭凌

联系电话：020-84159556、020-84159551

邮箱：gdsjj_rjc@gd.gov.cn

附件：1．酱腌菜中亚硝酸盐的测定和黄豆粉中钙的测定

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2．电线电缆绝缘平均厚度和导体电阻测试能力验证

工作方案

3．电动汽车充电桩效率试验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4．混凝土用砂中氯离子含量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5．煤炭中碳含量和发热量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6．水中重金属监测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7．饮料中山梨酸、苯甲酸的测定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
2024年 4月 16日

mailto:gdsjj_rjc@gd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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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腌菜中亚硝酸盐的测定和黄豆粉中钙的
测定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酱腌菜和豆类是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较多的食品之一，其质量

备受消费者关注。亚硝酸盐是酱腌菜质量安全监督中监控频次较

多的项目，也是酱腌菜中高风险项目之一；钙是人体必需的矿物

质之一，在维持人体的生理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。为保障酱腌菜

中亚硝酸盐的测定、黄豆粉中钙的测定能力验证工作顺利开展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和检验方法

（一）能力验证项目：酱腌菜中亚硝酸盐的测定、黄豆粉中

钙的测定。

（二）截至2024年4月1日，获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

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以下检验方法资质的

检验检测机构，须采用以下方法检测：

亚硝酸盐：GB 5009.33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

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》；钙：GB 5009.92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

标准 食品中钙的测定》。

自愿或受邀参加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采用满足

要求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二、报名方式

请各有关实验室于2024年5月1日前登陆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

究院网站（http://www.qmark.com.cn/），按照要求填写《酱腌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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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亚硝酸盐的测定能力验证报名表》和/或《黄豆粉中钙的测定能

力验证报名表》进行报名，逾期未报名者视作不参加。

三、样品制备和分发

能力验证样品由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负责制备，样品基

质分别为酱腌菜和黄豆粉。样品采用聚乙烯瓶封装，含量约20 ~

30克，外壁加贴标注有样品编号的标签。

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于2024年5月20日前完成样品制备，

并于2024年6月1日前向各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发放能

力验证样品。各检验检测机构在收到样品后，应检查样品的数量

和状态，填写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，并按要求反馈至承担单位。

四、结果反馈

有关实验室在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，应在收到样品后5个工作

日内完成检测，并将填好的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、原始记录等电

子材料反馈至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。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原

件、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原件、实验原始记录复印件等纸质材料

以特快专递寄送给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，同时需保存好与本

次能力验证试验有关的原始检验数据以备查。

五、结果分析评价

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组织专业评估小组对各实验室的检

验数据进行评估，并于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最后技术分析总结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有关实验室应保证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的检测，

禁止互相打听检验结果，或上报其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。对弄虚

作假、串通数据的实验室，经查属实的，其检验结果视为不合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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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通报并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资

质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初测结果不合格的实验室允许申请一次补测，

补测结果仍不合格者判为本次能力验证最终结果不合格。本次能

力验证最终结果由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上报广东省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。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存在

不公平不公正行为的，有权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、举报。

七、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报名、资料收集：刘工

电话：020-83183827

邮箱：gdsjj_rjc@gd.gov.cn

电话：020-83183827

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石楼潮田工业区珠江路1-2号综合楼

1009

邮编：5114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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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电线电缆绝缘平均厚度和导体电阻
测试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电线电缆作为现代工业最基础的产品，其质量备受广大消费

者关注。绝缘平均厚度和导体电阻是电线电缆检测最重要的安全

项目之一，是评判电线电缆质量好坏的重要指标。绝缘平均厚度

影响电线的绝缘强度，导体电阻影响线路的载流量。为保障

2024 年检验检测机构电线电缆绝缘平均厚度和导体电阻测试能

力验证工作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和检验方法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：电线电缆绝缘平均厚度和导体电

阻测试。

（二）截至2024年4月1日，获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

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以下检验方法检测资

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须采用获得资质的方法检测；自愿或受邀参

加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采用满足要求的国际标准、国

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资质认定检验方法：

1．GB/T 5023.2-2008《额定电压450/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

绝缘电缆 第2部分：试验方法》；

2．GB/T 2951.11-2008《电缆和光缆绝缘和护套材料通用试

验方法 第11部分：通用试验方法—厚度和外形尺寸测量—机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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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能试验》。

二、报名方式

请各有关实验室于2024年5月1日前登陆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

验研究院（http://www.gqi.org.cn），按照要求填写《电线电缆绝缘

厚度测试能力验证报名表》《电线电缆导体电阻测试能力验证报

名表》进行报名，逾期未报名者视作不参加。

三、样品制备和样品分发

能力验证样品由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负责制备，并

对样品进行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。能力验证样品采用防碰撞包装

袋封装，包装袋和样品加贴唯一性编码。样品的分发通过顺丰快

递统一寄出。

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于2024年5月20日前完成样品

制备，并于2024年6月1日前向各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发

放能力验证样品。各实验室在收到样品后，应检查样品的数量和

状态，填写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，并立即将该表通过电子邮件的

方式发至dx.cnas@gqi.org.cn。

四、结果反馈

有关实验室在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，应按要求组织具有相关

资质的检验人员在收到样品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，并将填好的

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

dx.cnas@gqi.org.cn，邮件主题需写明检验检测机构名称，并将样

品接收状态确认表原件、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原件、实验原始记

录复印件寄送至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，同时请保存好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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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能力验证试验有关的原始检验数据以备查。

五、结果分析评价

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组织专业评估小组对各实验室

的检验数据进行评估，并于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技术分析总结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有关实验室应保证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的检测，

禁止互相打听检验结果，或上报其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。对弄虚

作假、进行串通的实验室，经查属实的，其检验结果视为不满意，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通报并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资质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的结果可疑、离群的实验室应进行整改并向

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提交整改报告，同时向该单位申请

补测，整改结果和补测结果由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报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存在

不公平不公正行为的，有权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、举报。

七、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报名、资料收集：官玉惠、胡洁仪

电话：020-35671557

邮箱：dx.cnas@gqi.org.cn

能力验证技术专家：刘敏、叶俊龙

电话：020-35671532

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10号

邮编：5106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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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电动汽车充电桩效率试验
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进步，新能源汽车越来越

普及，用户的充电需求日益成为消费领域的重要关注点，直流快

充是充电桩的必然趋势。广东省近年来大力推动公共充电桩建

设，直流充电桩已成为一种基础设施，充电桩的充电效率不仅影

响着用户的使用体验，也关系到充电桩的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水

平，并且直流充电机的效率高低对能量消耗率也有直接影响，效

率试验是直流充电机充电输出的重要检测项目。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和检验方法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：电动汽车充电桩效率的测定。

（二）截至2024年4月1日，获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

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以下检验方法检测资

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须采用获得资质的方法检测；自愿或受邀参

加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采用满足要求的国际标准、国

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资质认定检验方法：

NB/T33008.1-2018《电动汽车充电设备检验试验规范》

二、报名方式

请各有关实验室于2024年5月1日前登陆威凯能力验证业务管

理系统（http://pt.cvc.org.cn）注册并选择“GDAMS2024广东省检

http://pt.cvc.org.cn）注册并选择“gdams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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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检测机构电动汽车充电桩效率试验能力验证”报名，逾期未报

名者视作不参加。

三、样品制备和样品分发

能力验证样品由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制备，该样品为

电动汽车直流充电机，能力验证样品使用防护性包装，样品表面

加贴标注有样品编号的标签。

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前完成样品制备，并

于2024年6月1日前通过分组流转方式向各参加能力验证的实验

室发放能力验证样品。各实验室在收到样品后，应检查样品状态，

登录威凯能力验证业务管理系统（http://pt.cvc.org.cn）进行收样

登记并下载作业指导书。

四、结果反馈

有关实验室在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，应按要求组织具有相关

资质的检验人员在收到样品 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，登录威凯能

力验证业务管理系统（http://pt.cvc.org.cn）在线填写结果、上传

电子版资料，并将能力验证计划结果报告单、能力验证计划调查

表寄送至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，同时请保存好与本次能力验证

实验有关的原始检验数据以备查。

五、结果分析评价

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能力验证工作小组技术人员、统计人

员、能力评定人员等对各实验室的检验数据进行评估，并于

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最后技术分析总结。

六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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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有关实验室应保证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的检测，

禁止互相打听检验结果，或上报其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。对弄虚

作假、进行串通的实验室，经查属实的，其检验结果视为不满意，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通报并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资

质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的结果可疑、离群的实验室应进行整改并向

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交整改报告，同时向该单位申请补测，

整改结果和补测结果由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上报广东省市场

监督管理局。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存在

不公平不公正行为的，有权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、举报。

七、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承担单位：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技术专家（联系人）：薄磊、陈宇军

电话：020-31705104；020-32369663

邮箱：gdsjj_rjc@gd.gov.cn

地址：广州市科学城开泰大道天泰一路 3号

邮编：5106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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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混凝土用砂中氯离子含量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混凝土用砂中氯离子含量是混凝土的关键指标，对混凝土耐

久性有着重要影响，因砂中氯离子含量超标引起混凝土中钢筋锈

蚀的问题，备受社会关注。国家国标 GB 55008-2021《混凝土结

构通用规范》要求钢筋混凝土用砂中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 0.03%，

预应力混凝土用砂中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 0.01%。为保障 2024年检

验检测机构混凝土用砂氯离子含量能力验证工作顺利开展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和检验方法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：混凝土用砂中氯离子含量。

（二）截至2024年4月1日，获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

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以下检验方法检测资

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须采用获得资质的方法检测；自愿或受邀参

加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采用满足要求的国际标准、国

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（三）资质认定检验方法：

砂中氯离子含量：JGJ 52-2006《普通混凝土用砂、石质量及

检验方法标准》

二、报名方式

请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于2024年5月1日前登陆广东省认证

认可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gdcaa.com），按照要求填写《混凝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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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砂中氯离子含量测定能力验证报名表》进行报名，逾期未报名

者视作不参加。

三、样品制备和样品分发

能力验证样品由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

司负责制备，样品采用密封袋和密封瓶封装，密封瓶外壁加贴标

注有样品编号的标签，每份样品约1100g。

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

20日前完成样品制备，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于2024年6月1日前

向各参加能力验证的检验检测机构发放能力验证样品。各检验检

测机构在收到样品后，应检查样品的数量和状态，填写样品接收

状态确认表，并立即将该表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

gdcaa@163.com。

四、结果反馈

有关实验室在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，应按要求组织具有相关

资质的检验人员在收到样品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，并将填好的

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gdcaa@163.com，

邮件主题需写明实验室名称，并将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原件、能

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、实验原始记录寄送给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，

同时请保存好与本次能力验证试验有关的原始检验数据以备查。

五、结果分析评价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组织专业评估小组对各实验室的检验

数据进行评估，并于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最后技术分析总结。

六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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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有关实验室应保证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的检测，

禁止互相打听检验结果，或上报其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。对弄虚

作假、进行串通的实验室，经查属实的，其检验结果视为不满意，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通报并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资

质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的结果可疑、离群的实验室应进行整改并向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提交整改报告，同时向该单位申请补测，整

改结果和补测结果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上报广东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。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存在

不公平不公正行为的，有权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、举报。

七、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承担单位：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总站有限公司

技术专家（联系人）：郑靓

电话：15813310963

报名、资料收集：梁婷婷、杨奋鹏

邮箱：gdcaa@163.com

电话：020-84159 556、020-84159551

报告邮寄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67号凤凰创意园5

号楼502室

邮编：5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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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煤炭中碳含量和发热量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煤炭中发热量是煤炭的关键指标，发热量和碳含量是碳排放

核查检验检测机构的重点核查项目之一。为保障 2024 年检验检

测机构煤炭中碳含量和发热量能力验证工作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和检验方法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：煤炭中碳含量（以干燥基计）和

发热量（以高位干燥基计）。

（二）截至2024年4月1日，获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

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以下检验方法检测资

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须采用获得资质的方法检测；自愿或受邀参

加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采用满足要求的国际标准、国

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（三）资质认定检验方法：

煤炭中碳含量（以干燥基）：GB/T 30733-2014《煤中碳氢氮

的测定仪器法》或GB/T 476-2008《煤中碳和氢的检测方法》或

其它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煤炭中发热量（以干燥基高位计）：GB/T 213-2008《煤的发

热量测定方法 》或其它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二、报名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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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于2024年5月1日前登陆广东省认证

认可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gdcaa.com），按照要求填写《煤炭中

碳含量和发热量测定能力验证报名表》进行报名，逾期未报名者

视作不参加。

三、样品准备和样品分发

能力验证样品由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负责准备，

样品采用密封袋封装，密封袋外壁加贴标注有样品编号的标签，

每份样品约15g。

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前完成样

品准备，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于2024年6月1日前向各参加能力

验证的实验室发放能力验证样品。各实验室在收到样品后，应检

查样品的数量和状态，填写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，同时盖章签名

后，并立即将该表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gdcaa@163.com。

四、结果反馈

有关实验室在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，应按要求组织具有相关

资质的检验人员在收到样品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，并将填好的

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gdcaa@163.com，

邮件主题需写明实验室名称，并将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原件、能

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、实验原始记录寄送给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，

同时请保存好与本次能力验证试验有关的原始检验数据以备查。

五、结果分析评价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组织专业评估小组对各实验室的检验

数据进行评估，并于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最后技术分析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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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有关实验室应保证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的检测，

禁止互相打听检验结果，或上报其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。对弄虚

作假、进行串通的实验室，经查属实的，其检验结果视为不满意，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通报并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资

质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的结果可疑、离群的实验室应进行整改并向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提交整改报告，同时向该单位申请补测，整

改结果和补测结果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上报广东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。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存在

不公平不公正行为的，有权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、举报。

七、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

承担单位：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

技术专家（联系人）：夏兵伟

电话：13875686316

报名、资料收集：梁婷婷、杨奋鹏

邮箱：gdcaa@163.com

电话：020-84159556、020-84159551

报告邮寄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67号凤凰创意园5

号楼502室

邮编：5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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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水中重金属监测能力验证工作方案

水污染是当前世界上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，依据对水污染物

相关项目进行监测，是对水体质量进行评价的关键。常见的水质

监测项目有很多，当中，重金属是当中的重要衡量指标。重金属

是地表水和地下水受重金属离子污染的重要衡量尺度。水中的重

金属对自然生态环境影响很大。重金属污染是关系到人类健康和

生命的重大环境问题，精准测量水中的重金属含量，能够确保环

境水质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。

水质相关指标在测定时，容易受到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

在检测上对设备和人员均有一定要求。水质相关指标的检测结果

是评价水体环境质量的重要依据。对于众多从事水质检测的检测

机构，其检测结果的准确性，对于评估水体环境质量风险水平具

有重要意义。为保障 2024 年检验检测机构水中重金属监测能力

验证工作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和检验方法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：水中重金属检测

（二）截至2024年4月1日，获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

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以下检验方法检测资

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须采用获得资质的方法检测；自愿或受邀参

加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采用满足要求的国际标准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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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（三）资质认定检验方法：

1．水质的65种元素的测定：HJ 700-2014《电感耦合等离子

体质谱法》

2．水质的铜、锌、铅、镉的测定：GB/T 7475-1987《原子

吸收分光光度法》

3．水质的镍测定：GB/T 11912-1989《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

度法》

二、报名方式

请各有关实验室并于2024年5月1日前登陆广东省认证认可

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gdcaa.com）按照要求填写《水中重金属监

测能力验证报名表》进行报名，逾期未报名者视作不参加。

三、样品制备和样品分发

能力验证样品由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负

责制备，样品基质为澄清液体。水中重金属监测能力验证样品用

安瓿瓶包装，每瓶体积20mL，外加标签纸，标签纸上贴样品编

号，样品编号与各实验室代码相同。

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

前完成样品制备，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于2024年6月1日前向各

参加能力验证的实验室发放能力验证样品。各实验室在收到样品

后，应检查样品的数量和状态，填写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，同时

盖章签名后，并立即将该表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

gdcaa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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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果反馈

有关实验室在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，应按要求组织具有相关

资质的检验人员在收到样品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，并将填好的

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gdcaa@163.com，

邮件主题需写明实验室名称，并将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原件、能

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、实验原始记录寄送给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，

同时请保存好与本次能力验证试验有关的原始检验数据以备查。

五、结果分析评价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组织专业评估小组对各实验室的检验

数据进行评估，并于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最后技术分析总结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有关实验室应保证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的检测，

禁止互相打听检验结果，或上报其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。对弄虚

作假、进行串通的实验室，经查属实的，其检验结果视为不满意，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通报并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资

质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的结果可疑、离群的实验室应进行整改并向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提交整改报告，同时向该单位申请补测，整

改结果和补测结果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上报广东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。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存在

不公平不公正行为的，有权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、举报。

七、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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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单位：中科检测技术服务（广州）股份有限公司

技术专家（联系人）：宗同强

电话：13570494110

报名、资料收集：梁婷婷、杨奋鹏

邮箱：gdcaa@163.com

电话：020-84159556、020-84159551

报告邮寄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67号凤凰创意园5

号楼502室

邮编：5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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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饮料中山梨酸、苯甲酸的测定能力验证
工作方案

苯甲酸、山梨酸的毒副作用较小，但为了避免对人体可能得

潜在危害，确保食品添加剂的绝对安全使用，世界各国对苯甲酸、

山梨酸的适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都有严格的规定。我国是食品添

加剂生产和消费大国，加强食品，特别是饮料中防腐剂的检测，

对于保护消费者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为保障 2024 年检验检测

机构饮料中山梨酸、苯甲酸含量的测定能力验证工作顺利开展，

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能力验证项目和检验方法

（一）本次能力验证项目：饮料中山梨酸、苯甲酸含量的测

定。

（二）截至2024年4月1日，获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

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有效证书，且具备以下检验方法检测资

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，须采用获得资质的方法检测；自愿或受邀参

加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企业实验室可采用满足要求的国际标准、国

家标准及实验室方法。

（三）资质认定检验方法：

1．山梨酸含量：GB 5009.28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

中苯甲酸、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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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苯甲酸含量：GB 5009.28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

中苯甲酸、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》

二、报名方式

请各有关检验检测机构并于2024年5月1日前登陆广东省认

证认可协会网站（http://www.gdcaa.com）按照要求填写《饮料中

山梨酸、苯甲酸含量的测定能力验证报名表》进行报名，逾期未

报名者视作不参加。

三、样品制备和样品分发

能力验证样品由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负责制备，

样品基质为饮料。饮料中山梨酸、苯甲酸含量的测定能力验证样

品用聚乙烯瓶封装，内装饮料样品约25mL，外壁加贴标注有样

品编号的标签。

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前完成样

品制备，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于2024年6月1日前向各参加能力

验证的实验室发放能力验证样品。各实验室在收到样品后，应检

查样品的数量和状态，填写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，同时盖章签名

后，并立即将该表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gdcaa@163.com。

四、结果反馈

有关实验室在收到能力验证样品后，应按要求组织具有相关

资质的检验人员在收到样品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，并将填好的

能力验证结果报告单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至gdcaa@163.com，

邮件主题需写明实验室名称，并将样品接收状态确认表原件、能

力验证结果报告单、实验原始记录寄送给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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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请保存好与本次能力验证试验有关的原始检验数据以备查。

五、结果分析评价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组织专业评估小组对各实验室的检验

数据进行评估，并于2024年11月底前完成最后技术分析总结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有关实验室应保证独立完成能力验证样品的检测，

禁止互相打听检验结果，或上报其他实验室检验的结果。对弄虚

作假、进行串通的实验室，经查属实的，其检验结果视为不满意，

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通报并取消其相应项目的检验检测资

质。

（二）能力验证的结果可疑、离群的实验室应进行整改并向

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提交整改报告，同时向该单位申请补测，整

改结果和补测结果由广东省认证认可协会上报广东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。

（三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本次能力验证项目承担单位存在

不公平不公正行为的，有权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、举报。

七、项目承担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承担单位：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

技术专家（联系人）：庄俊钰

电话：13570226233

报名、资料收集：梁婷婷、杨奋鹏

邮箱：gdcaa@163.com

电话：020-84159556、020-841595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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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邮寄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67号凤凰创意园5

号楼502室

邮编：51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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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校对：戴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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